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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依据：《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就业创业工作的实施意见》（豫政〔2017〕33号）； 2．《河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豫财社〔2024〕194号）
政策对象：首次创办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自工商登记注册之日起正常经营1年以上的大中专学生（含毕业2年内的普通高校、职业学校、技工院校毕业生及在校学生，毕业2年内留学回国人员）、就业困难人员、返乡入乡农民工、退役军人。
补贴标准：给予创业者一次性创业（开业）补贴5000元。
申请条件：首次创办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自工商登记注册之日起正常经营1年以上的大中专学生（含毕业2年内的普通高校、职业学校、技工院校毕业生及在校学生，毕业2年内留学回国人员）、就业困难人员、返乡入乡农民工、退役军人。
办理时限：一般按季申请办结
受理方式：窗口（南召县行政服务中心西楼508室）或河南就业网上办事大厅（电脑端）或“河南就业”微信公众号或“河南就业”支付宝小程序受理。
办理结果告知方式：电话或当面告知
咨询电话：0377-66880196
申领材料：1．开业补贴申请表；
2．创业者身份证、就业创业证；；
3．创业者符合相应身份的证明材料（在校生提供学籍证明材料即可）；
4．营业执照；
5．工资支付凭证（企业需使用公司账户银行转账回单电子凭证注明“工资”，有雇工个体工商户提供支付工资相关电子凭证）；
6．创业者本人银行账户（原则上必须为社保卡金融账户）；
7．正常经营证明材料（连续6个月经营流水在5000元以上）；
8.实地核查照片。
办理流程：1．申请。符合条件的人员向创业地县（市、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申请创业（开业）补贴。
2．材料审核。县（市、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
3．实地查验。县（市、区）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对创业者申报项目进行实地考察并拍照留存，重点核查申请人身份、创业项目、是否初次创业等情况，签署审核意见。
4.审核公示。审核结束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对拟享受创业（开业）补贴的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补贴标准、补贴金额等信息进行公示。
5.资金拨付。经过公示无异议后，将审核资料报送同级财政部门，将补助资金直接拨付到创业者本人银行账号。



